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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試辦）高雄市議長盃作文比賽報名簡章 

一、目的： 

  為增加學生文學創作機會、提升文學風氣，並帶動師範大學國文系未

來教師的教學知能，特別試辦本比賽。競賽為第一屆試辦性質，故選擇小

港、前鎮地區瑞祥高中、前鎮高中與小港高中等校參與，為顧及未來競賽

的地域全面性，因此納入偏鄉六龜高中做為試辦學校之一，了解比賽過程

中面對偏遠地區學生的需求與問題。 

二、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高雄市議會議長辦公室、高雄市教育局 

（二）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吳麥文教基金會 

（三）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三、參加對象： 

  因本次競賽為第一屆試辦性質，選擇以高雄市前鎮、小港地區瑞祥高中、

前鎮高中、小港高中與偏鄉六龜高級中等四校學生做為試辦對象。 

四、徵件類別： 

（一）散文獎（字數 800-1200，不得為新詩體） 

  題目：請以〈貳零叄零〉為題。跳脫於以往作文題目，類似〈五年後的

我〉或是〈給自己的一封信〉，把格局外展一點，貳零叄零年會有什麼樣的事情

發生，從環境變化、事件影響，帶給你什麼樣的改變與成長？亦或者你想像中

的貳零叄零年會是什麼樣子的社會？作者身處當中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二）新詩獎（行數 40 至 60 行為限） 

  題目：請以「山海」或「山」或「海」為主題內容，題目可以自訂，可以

自身經歷、自然生態等面向，發想創作。 

 

（三）圖文創作獎（字數限 40 字） 

  題目：與「高雄」有關的內容，題目可以自訂，必須有圖有文字，圖片可

以手繪或是電繪，不得為照片。 

 

（四）金句創作獎（字數限 25 字） 

  題目：以「我的高中生活」為主題，用一句話創作金句，總結高中精采生

活。可搭配手繪、電繪、照片等圖片。一句話的意思是「只能有一個句號」。 

  



2 

 

五、評審作業 

（一）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負責評審工作，審查作業以書面初審及召開評

審會議定之，參選者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二）若參賽作品之水準未臻理想，評審委員得以評定從缺。 

 

六、參加辦法 

一、報名與收件皆採線上方式收件，請於 4/20 日前完成，逾期不受審理。 

二、參加作文獎及新詩獎將作品完成 Word 檔。（包含主題與文章內文，Word 

檔文字須統一字型大小「14 級字(14pt)」、行距「1.0 倍行高」、內文段落首請

空兩格。） 

三、圖文創作獎和金句創作獎請將作品掃描成電子檔。 

四 

五、同一類別限投一次作品。 

六、參與競賽者需經過高師大國文系學生二小時線上或實體課程之作文輔導，

辦理方式如下：暫定於 111 年 4 月 10 日假高師大辦理，相關課程並將以直播

(或錄播)方式以利學生同步參與。 

七、如有相關問題，由承辦單位邀請高師大國文系提供諮詢和指導相關作業。 

 

七、頒獎 

（一）參賽作品由評審委員評定後擇期公開頒獎（於頒獎典禮上公佈得獎名

次），時間及地點另行公佈。 

（二）各得獎人應配合承辦單位頒獎時間親自領獎，若非本人不可抗拒之因素

未親自領獎且未委託他人上台領獎者，承辦單位得取消得獎。 

八、相關注意事項 

一、 比賽分別錄取特優、優等、甲等，頒發獎狀以資鼓勵。參賽學生資料須正

確，以避免收到不正確的獎狀。獎狀請妥善保存， 除因執行單位印製錯誤，可

寄回訂正補發外，獎狀不予補發。 

二、 參賽作品限未曾在校外出版、發表或獲獎，並不得抄襲、模仿、改編、譯

自外文、或頂用他人名義參賽。如有上述情形，經查證屬實者，作品若得獎則

取消資格，追回獎狀。 

三、 因侵犯他人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而涉訟，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 請各校依權責給予辦理本項比賽之評審老師、指導老師、行政等相關 

人員敘獎。 

五、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

止、修改或暫停。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

節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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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 年（試辦）高雄市議長盃作文比賽報名表 

＊參加類別（請勾選）：□新詩 □散文 □圖文創作 □金句創作 

 

 

作品名稱 

 

姓名  性別  生日  

就讀學校  年級  指導

老師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創作理念  

 

 

 

 

 

 

 

 

切結書 

本人參加「2022 高雄市議長盃作文比賽」，將完全遵守簡章之規定。如有不符簡章之規

定，視同放棄，並自行負責相關法律責任。 

 

※ 簽名：           日期：             

備註： 

一、參賽作品不得抄襲、模仿、改編、譯自外文、或頂用他人名義參賽。 

二、參賽作品若有參加校外比賽獲獎、或已在校外出版、發表者，不得再投稿。  

三、如有上述情形，經查證屬實者，將通知學校。作品若得獎則取消資格，追回獎狀。 


